
私募投资基金服务机构登记 

法律意见书指引 

 

申请机构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申请私募投资基金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登记，应

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聘请中

国律师事务所依照本指引出具《私募投资基金服务机构登记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协会将在服务

机构登记公示信息中列明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经办执业律

师信息及律师事务所名称。 

    一、律师事务所应当勤勉尽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协会的相关规定，在尽职调

查的基础上对本指引规定的内容发表明确的法律意见，制作

工作底稿并留存，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法律意见书》，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二、《法律意见书》应当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名，加盖律

师事务所印章，并签署日期。用于服务机构登记的《法律意

见书》的签署日期应在服务机构提交登记申请之日前的一个

月内。《法律意见书》报送后，服务机构不得修改其提交的

登记申请材料；若确需补充或更正，经协会同意，应由原经



办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另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应当明晰，不得使用“基本

符合条件”等含糊措辞。对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协会规定的事项，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

其合法性做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应发

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四、经办执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应在充分尽职调查的基

础上，就下述内容逐项发表法律意见，并就对服务机构登记

申请是否符合中国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要求发表整体结论性

意见。不存在下列事项的，也应明确说明。若引用或使用其

他中介机构结论性意见的应当独立对其真实性进行核查。 

（一）申请机构向协会提交的登记材料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 

（二）申请机构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实缴资本是否符 

合《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务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服

务办法》）相应的业务登记要求； 

（三）申请机构是否有健全的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是否分工明确、相互制衡； 

   （四）申请机构是否按规定具有开展私募基金服务业务

所需的从业人员、营业场所、软硬件设施等运营基本设施和

条件； 

（五）申请机构是否具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制



度，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业务是否建立防火墙制度与业务隔

离机制，具体要求如下； 

1、份额登记服务业务的申请机构： 

（1）募集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的监督机制。监督协议（或

模板）的签署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要求，是

否做好监督机构和服务机构为同一机构时的风险防范措施； 

（2）募集结算资金安全的控制情况，包括：资金划付路

径是否清晰、完整；划款指令生成与复核是否分离；对系统

重要参数的设置和修改是否建立了多层审核机制；是否对资

金交收风险及责任分担做出安排； 

（3）基金账户开立是否符合《服务办法》第二十四条的

相关要求； 

（4）是否针对非交易过户导致的份额变更建立相关的内

控制度；是否开展份额转让或质押业务及业务开展情况。 

2、估值核算服务业务的申请机构： 

（1）估值依据和方法是否遵守《企业会计准则》、《证券

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以及协会的估值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是否与基金托管人建立有效的对账机制； 

（3）是否建立完善的估值差错的发现、处理和损失弥补 

机制； 

（4）是否开展附属业务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3、信息技术系统服务业务的申请机构： 

（1）是否从事与所提供核心应用系统相对应的私募基金

服务业务；是否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相关业务操作； 

（2）提供投资交易管理系统、销售系统的申请机构是否

符合《服务办法》第四十一、四十二条以及第四十三条的要

求； 

（3）数据接口是否符合证监会及协会的相关规定； 

（4）执行程序、源代码的安全保障措施，系统架构及防

火墙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5）系统容量安排及应急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六）申请机构是否具备安全、独立、高效和稳定的业

务技术系统，系统的网络隔离、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理机制等

是否完善，是否具备灾难备份系统，系统是否已完成包括协

会指定的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在内的业务联网测试； 

（七）申请机构与服务对象已经签署或拟签署的协议、

备忘录是否满足《服务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要求； 

（八）申请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包括负责私募基金服

务业务的部门负责人、独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等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情况，其他从业人员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的情况及后续安排； 

（九） 法定代表人及高管的诚信合规情况，持股 5%以上 

股东的诚信合规情况； 



（十）申请机构最近三年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十一）经办职业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认为需要说明的其

他事项。 

  

 


